
立法會 CB(2)2001/04-05(20)號文件 

對修訂【建築物管理條例】的建言 
 

1）法例既要寬鬆，又要嚴密，方便法團運作 

 政府對法團所訂法規，應留有較大的空間讓法團可以結合自身條件和實際環境創造性地
制定一些施行細則。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因爲一個法團相當於一條自然村，容納幾百戶或千戶絕不稀奇，
業主品流複雜也是意料中事，時間一長免不了因爲利益衝突而把人們分化成各種派別，

最熱心競爭進入管理委員會的常是一些抱有個人私利、道德水準差勁的業主。因此，制

定一系列法規時，有些條款定要清晰細密，讓正派委員有法可依而理直氣壯，使那些為

了個人私利在委員會上死纏爛打的委員知難而退。 

 贊成委員因集體決定不當，造成工作錯失而不必承擔法律責任。但是，涉及委員個人私
利的或貪污受賄者必須嚴辦。 

2）“經理人”的註釋—— 

 原條例中的“公契經理人”——專指物業入伙時由物業開發公司代聘的物業管理人或公
司。 

 建議新立名詞“委任管業人”——意指由業主法團管理委員會或互助委員會等合法團體
委任的負責執行物業管理的人或公司。 

 要防止一些人把“經理人”單一誤解成物業管理公司；應容許有條件的法團自己設立管
理處，聘用有專業水平的個人擔任管業經理人。提議在表述法團委任的“經理人”時寫

為“經理人（法人或自然人）”。 

 管理公司代管也不過派一兩個代表駐場，管理水平不見得都好。從長遠考慮，制定物業
管理人的資質標準及發牌制度，很有必要。 

3）財務管理問題—— 

 應硬性規定： 
要以法團名義開銀行賬戶，簽署印鑑的人定要管理委員會委員； 

每月定要公佈收支賬目； 

每次業主周年大會必須公佈法團會計年度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新年度收支預算表。 

 贊成一筆交易金額達到法團年收入 20%的話，必須交業主大會決定；應同時容許如果業
主大會已預先做出審議指示，管委會可以籍此決議審定合同並進行交易，不必再開業主

大會。 

4）規定管理費外還要每月徵收維修基金—— 

一般習慣是按行政、保安、清潔、日常維修保養等正常開支釐定每月大廈管理費，較大

規模的維修、突發事故的大筆開支、遠期的樓宇大維修，都是事到臨頭才開大會然後攤派徵

收，這一來拖慢了工程，又因經濟負擔重而招致業主煩惱，更爲了樓宇質量問題引起官民之

間的種種矛盾。有見及此，我建議法團除了按正常開支徵收略有盈餘的“管理月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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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每月徵收一項“大維修基金”——以七、八年將進行一次中維修，十六、七年一次大維

修為標準，制定預算，按月攤分以積少成多，未雨綢繆。 

5）投票決勝的依據—— 

 一般表決或選舉應規定“簡單多數”贊成即通過，亦即點票結果以絕對值的多數為勝。
例子：4票贊成，三票反對，5票棄權。4票的取勝。 

 較重大的議案應採取“過半數贊成通過” 。詮釋應以收集到的投票書總量為基準數，贊
成票過半數便勝出。例如收到投票一共九張，點票結果 5張贊成，三張反對，一張棄權，

裁定通過。因爲贊成票已超過縂投票的半數，沒有投票的不算。 

 關係重大的議案，可以規定大會合法投票人的出席總數為基準，投票贊成者必須達到多
少百分比（譬如是 51%或 60%）才獲得通過。 

 技術上要注意這點：投票書要印齊“贊成、反對（或不贊成）、棄權”三种選擇。 
 “條例”應在不同情況下表述清楚該用哪种裁定方法，不要吝惜文字。更需要提醒或要
求法團在制定施行細則時詳細説明在什麽情況下採用什麽決勝標準，而且文件要事前獲

得大會表決通過或修訂。 

6）業主授權書問題—— 

 提交時限：業主大會前 48 小時送到才有效，因爲很多法團擁有數百甚至上千業主，審查
需時。 

 功能限制： 
授權書的主要功用只是授權業主大會主持人代表出席大會，藉此計入大會出席人數； 

投票是件嚴肅的事，爲了防止授權書給濫用，業主應親自出席投票，不能隨意授權別人。 

 約束授權： 
唯有業主是有限公司的才可以授權董事或股東代表投票；聯名業主也只可以授權其中一

位業主代表投票（未經授權者則以首名註冊人爲合法代表）。只有要求嚴格才能提升人

們對投票的重視。 

爲了競爭上位而光明正大的拉票是合法的，應予肯定。但是一些爲了個人私利抱成團伙

的人，為達目的往往使出各種不道德的招數——到處蓄意造謠唱衰對手，利用業主事不

關己高高掛起的淡漠心態事先收集大批投票授權書，然後以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業主，只

選舉自己一夥，並公然在選舉大會場上派發傳單誤導人家投票意向，等等濫用授權書和

違反誠信的行爲，應當制定法規杜止。 

如果怕受剝奪投票權的非議，也要規定：授權書只能授權給大會主持人，除了作統計出

席人數之用，投票則棄權，免致受人操縱。据我所知有些法團是這樣運作的。 

7）法團委員主要職務應可間選產生 

 由於很多法團的業主會員數目龐大，單為選擧管委會委員就得花兩三個小時來收票點
票。如果主席、副主席、秘書、司庫還要接著逐個選，出席的業主可能走掉一大半。因

此，建議明確規定可由剛剛委出的管理委員會委員即場互選，隨即當衆宣佈，或新一屆

的管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互選，結果另行通告。這樣運作的第一個好處是業主大會時

間可縮短，第二個好處是選出的人較適合其職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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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塘工業中心法團經已有業主大會議決文件為依據才這樣做的，但仍有議員和民政事務

處的人認爲不可以，真是笑話。建議這次修訂時清晰地解決這個問題，消除“直選萬能”

的誤區。不要忘記區議會主席等位置也是互選產生的。 

8）應規定一個車位只能停一輛車—— 

 一個車位到底只能停泊一部車，或者可以同一時間停泊更多的車？似乎政府屋宇署沒有
一條法例可以規管。由此帶來不少紛爭。 

 這問題在官塘工業中心已非常嚴重。過去爲了方便大家，管委會曾定下了規矩在有條件
的情況下，給前後空間非常寬裕的部分車位暫發兩張泊車証，從此種下了禍根。因爲可

以多收租金，有車位的委員便以“大衆利益”為名拼死爭取能多停車，以職權干擾管理，

濫發停車証，造成委員正反分化，大量公衆地方給侵佔影響鄰里，嚴重污染車場空氣，

或另一部車到處游走增加管理人員的工作難度。 

 如要理順，唯有依靠政府發出明確指引——到底一個車位能同時停幾部車？ 
 建議規定一個車位只能停一部車，界框大的停大車，界框小的只能停小車，超界的容忍
度可適當放寬。 

 爲了政策配套，建議政府規定售樓契約要列出車位的邊界尺碼，並規定業主不能擅自改
劃車位邊界綫。 

9）業主與法團的協調問題—— 

建議政府將目前設立的“資源中心”不要限於提供咨詢和指導，應該增加調解與仲裁的

權威性，在訴訟前解決業主與法團間的矛盾，協調解決個別困難業主交不起維修費等個

人問題。 

10）建議將修訂後的全足本“條例”再向全港九法團徵集意見 

政府好多咨詢行動雖大張旗鼓，但知道的人很有限，積極回應者更少，建議改進宣傳方

法，要更多地向相關人士或團體直接發放資訊。這樣做除了把咨詢信息直達有關對象，還會

引起目標人士的注意而達到宣傳法制的目的。 

很多法團對這次修例並不知情，希望修訂委員會把最後定稿發給港九各個法團，請他們

表達意見，與此同時讓他們得知新條例的出籠。 

 

  由於平時對“條例”沒有深入研究，僅凴一些印象結合二十年來參與法團工作的體驗，發

表以上意見，不當之處難以避免，請予包涵！ 

 

 

        觀塘中分區委員 

        觀塘偉業街聯邦工業大廈法團秘書 

 

           陳滿棠 

            2005/6/16 


